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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善水

科技拥有的权益及权益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善水科技中拥有的

权益。

三、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五、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 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

资者注意。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

手续及工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尚未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及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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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吴新艳

善水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指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祥投资 指 共青城正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泽祥睿宝投资 指 南昌泽祥睿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家安睿投资 指 共青城家安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新艳女士与黄国荣先生解除婚姻

关系并进行财产分割，导致其持股变动事项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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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吴新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6231982********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通讯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矶山工业园区九江善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的任职经历

2016年7月至今任安睿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

年12月至今任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1月至今任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

中心负责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

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担任上

市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家安睿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黄

国荣达成的约定，以及合伙企业泽祥睿宝投资及正祥投资各自的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泽祥睿宝投资及正祥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将变更为吴新艳。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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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黄国荣先生解除婚姻关系并进行财产分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或者处置

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

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吴新艳女士就本次权益变动所取得的股份，

将继续履行黄国荣先生在此之前作出的股份锁定、减持等相关承诺。若未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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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一）变更前的具体情况

1、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黄国荣直接持有公司40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

18.6362%），吴新艳直接持有公司25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11.6476%）

。

2、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1）黄国荣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持股平台

平台占公

司股份比

例

个人持有

平台财产

份额比例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数量（股

）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比例

备注

正祥投资 10.0542% 97.9147% 21130000 9.8446% 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泽祥睿宝投资 8.3136% 39.1840% 6992000 3.2576% 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合计 / / 28122000 13.1022% /

（2）吴新艳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持股平台

平台占公

司股份比

例

个人持有

平台财产

份额比例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数量（股

）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比例

备注

正祥投资 10.0542% 2.0853% 450000 0.2097%

泽祥睿宝投资 8.3136% 3.6315% 648000 0.3019%

家安睿投资注 4.5370% 46.9291% 4570000 2.1292% 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合计 / / 5668000 2.6408% /

注：家安睿投资为共青城家安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简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黄国荣及吴新艳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98790000股股

票（占总股本的46.0267%），其中（1）黄国荣直接持有公司40000000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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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股本的18.6362%），通过正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21130000股股票（占总股

本的9.8446%），通过泽祥睿宝投资间接持有公司6992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

3.2576%），黄国荣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68122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

31.7383%）；（2）吴新艳直接持有公司25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11.6476%

），通过正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45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0.2097%），通过泽

祥睿宝投资间接持有公司648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0.3019%），通过家安睿投

资间接持有公司457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2.1292%），吴新艳合计直接及间

接持有公司30668000股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14.2883%）。

3、拥有公司表决权情况

本次权益变更前，黄国荣与吴新艳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黄国荣为公

司控股股东，正祥投资、泽祥睿宝投资、家安睿投资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拥有公司30.2838%的表决股权，通过一致行动人拥有

公司22.9048%的表决权，合计拥有公司53.1886%的表决权。具体如下图：

（二）变更后的具体情况

黄国荣和吴新艳双方协议约定，此前签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相应解除。待

完成股权分割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登记后，黄国荣和吴

新艳持有公司股票及对应的表决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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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黄国荣直接持有公司30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13.9771%）；吴新艳直

接持有公司35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16.3066%）。

2、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1）黄国荣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持股平台

平台占公

司股份比

例

个人持有

平台财产

份额比例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数量（股

）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比例

备注

正祥投资 10.0542% 0.6024% 130000 0.0606%

泽祥睿宝投资 8.3136% 0.5156% 92000 0.0429%

合计 / / 222000 0.1035% /

（2）吴新艳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持股平台

平台占公

司股份比

例

个人持有

平台财产

份额比例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数量（股

）

换算个人间接

持有善水科技

股权比例

备注

正祥投资 10.0542% 99.3976% 21450000 9.9936% 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泽祥睿宝投资 8.3136% 42.2999% 7548000 3.5166% 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家安睿投资 4.5370% 46.9291% 4570000 2.1292% 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

合计 / / 33568000 15.6394% /

本次权益变动后，黄国荣直接持有公司30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

13.9771%），通过正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13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0.0606%）

，通过泽祥睿宝间接持有公司92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0.0429%），黄国荣合

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30222000股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14.0806%）；吴新艳

直接持有公司35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16.3066%），通过正祥投资间接持

有公司2145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9.9936%），通过泽祥睿宝投资间接持有公

司7548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3.5166%），通过家安睿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457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2.1292%），吴新艳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68568000股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31.9461%）。

3、拥有公司表决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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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吴新艳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正祥投资、泽

祥睿宝投资、家安睿投资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拥

有公司16.3066%的表决股权，通过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22.9048%的表决权，合

计拥有公司39.2114%的表决权。具体如下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情形，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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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黄国荣先生解除婚姻关系并进行财

产分割，不涉及资金支付，不涉及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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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新艳女士与黄国荣先生解除婚姻关系并

进行财产分割所致，不存在主观上增加吴新艳所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来收购上市

公司的情形。此外，权益变动后，公司的控制权由吴新艳主导，其控制的表决权

比例超过30%，能够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本次变更不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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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后续计划

一、 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业务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支持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改变或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 对上市公司进行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

重组计划。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管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调整计划。

四、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单方面对上

市公司章程提出修改的计划。

五、上市公司现有员工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重大变

动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调整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善水科技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

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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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引起公司

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 公司仍具有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况，并将继续遵守作出

的《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四、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不会因本次权益变动额外增加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遵守作出的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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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四十三条

所列重大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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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以任何方式通过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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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

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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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黄国荣出具的《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善水科技住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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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吴新艳

2025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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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吴新艳

2025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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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省九江市

股票简称 善水科技 股票代码 301190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吴新艳

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讯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
县矶山工业园区九
江善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正祥投

资、泽祥睿宝投资
、家安睿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5%以

上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股份分割，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吴新艳直接持有公司25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11.6476%），通过正

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45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0.2097%），通过泽祥睿

宝投资间接持有公司648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0.3019%），通过家安睿

投资间接持有公司457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2.1292%），吴新艳合计

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30668000股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14.2883%）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 37900000股（增加）

变动比例： 17.6578%（增加）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增加10000000股（占总股本的4.6590%），通过正祥投
资增加间接持有公司 210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 9.7840%），通过泽
祥睿宝投资增加间接持有公司 6900000 股股票（占总股本的3.2147%），
吴新艳合计增加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37900000股股票（占总股本的
17.6578%）



21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否☑

是否已提供《收

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否□不适用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否□不适用 ☑
注：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黄国荣先生解除婚姻关

系并进行财产分割，不涉及资金支付，不涉及资金来源。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否☑
注：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六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调

整的计划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否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否□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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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

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____________

吴新艳

2025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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